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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6_B3_95_E

5_AE_9A_E7_BB_A7_E6_c122_479380.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是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我国第一部民事单行法。《继承法》的颁布与实施，使我国

的继承法律制度有了较系统、完整的法律，对保护公民财产

继承权，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团结，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但《继承法

》制定于计划经济时代，公民继承的遗产大多局限于消费资

料，现阶段私有经济的日趋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不仅具有

消费职能，而且具有生产职能。私营企业规划之大，《继承

法》立法之初，是无法预见的。《继承法》亟待修正完善为

民法理论界所认同。笔者在此，仅就《继承法》法定继承法

律制度的修正完善谈几点拙见，以求教于专家和同仁们。 “

法定继承，是指依据法律直接规定的继承人范围、顺序和遗

产分配原则，将遗产分配给合法得产人的继承方式。法定继

承也称无遗嘱继承。”（张佩霖主编《中国民事法律理论与

实务》P473，法律出版社1992第一版）。对法定继承的概念

，大多民法理论书籍作了上述界定。《继承法》第二章规定

了法定继承的基本制度，包括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代

位继承以及遗产的分配等。由于《继承法》立法之初，民事

立法事实上存在的“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而导致《继

承法》立法过于原则法。因此，在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

及配偶继承权等方面难免有立法上的缺陷。 一、法定继承人



继承顺序的立法缺陷及修正 《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

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

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

序继承人继承，由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

承人继承，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由此可见，在第一顺

序继承人存在且接受继承时，第二顺序继承人则无权继承遗

产，只有无第一顺序继承人或第一顺序继承人全部丧失或放

弃继承权时，第二顺序继承人才有权继承遗产。《继承法》

对两种顺序继承人继承权的绝对化规定，存在的缺陷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违背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立法

原则。 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当

然也是《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其含义是，享受的继承权利

应与承担和履行的抚养义务相一致。但这一原则，没能在《

继承法》中得到完全体现。《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

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宜父母有赡养

的义务。”《婚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

、姊，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扶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有扶养的义务。”很显然，《婚姻法》应在继承顺位中作

相应的规定。但是，《继承法》没有规定尽了主要扶养义务

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并接受继承的情况

下有共同继承遗产的权利。这显然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立

法原则相悖的。 （二）不利于亲属间建立和睦、团结、互助

、互助爱的道德风尚。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淳风美俗一直

待续至今。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了许多优良



传统，诸如父慈子孝，养老育幼，扶助残疾。我国现阶段，

赡老扶幼的责任仍然是由家庭承担的，这既是家庭成员的义

务，也是对社会所尽的责任。上面已述，现行法律只能规定

了一定条件下，第二顺序继承人应承担的扶养义务，但未规

定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并接受继承的情况下，主张继承遗

产的权利。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显然不利于他们之间

建立和睦、团结、互助、互爱的家庭关系。 （三）淡化了家

庭成员间扶养关系的重要性。 传统继承法在确定继承人的范

围、顺序及遗产份额时，起决定作用的是血缘和婚姻关系。

而现阶段“无遗嘱继承是以一定身份关系为前提的，继承人

的范围主要根据继承人和无遗嘱的被继承人之间的婚姻关系

、血缘关系和抚养关系来确定。”（赵秉志主编《香港法律

制度》P529，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会1997年1月第一版）

。当今世界各国的继承立法表明，抚养关系在确定继承人的

范围，继承顺序和遗产分配份额时，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

，丧偶女婿对岳你、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

顺序继承人。”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

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

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以及第三十一条对

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定均表明扶养关系在《继承法》中的重要

性。但《继承法》对两种顺序继承人继承顺序绝对化的规定

，显然淡化了家庭成员间扶养关系的重要性。 鉴于《继承法

》第十条上述立法缺陷，笔者认为本条第三款可修正为：“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继承人或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



了主要扶养义务的，得继承。”这里“一般”的含义是：凡

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未尽来过主要扶养义务的，

不得继承，这体现了原则性；反之，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被继

承人生前尽过主要扶养义务的，得同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继

承，则体现了灵活性，也使法条之间趋于协调。 二、法定继

承配偶继承权的立法缺陷及修正 《继承法》上的配偶，是指

被继承人死亡时与之保持合法婚姻关系的人。配偶作为构成

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基本要素，是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配偶间享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已成为各国民事立法的通例

。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配偶在遗产继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也

逐渐增强，已成为各国继承立法的发展趋势。我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无遗嘱者遗产条例》规定⋯⋯无遗嘱者死亡时遗

下配偶和子女，则应首先从遗产中拔出50万元港币归配偶，

并应即时给付，若迟延给付，应将此款项连同法定利息归配

偶；余下的遗产1/2归配偶，其余的确良/2由子女按房均分。

“（赵秉志主编（香港法制制度》P531-532，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会1997年1月第1版）。香港地区对配偶继承权的

特殊保护可见一斑。《继承法》亦十分重视配偶的继承权，

将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子女，父母共同继

承遗产。但配偶继承权在继承份额上采取与其他第一顺序继

承人继承相等份额的立法规定，显然滞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和地区对配偶继承权的保护。这与配偶在家庭关系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也是不相称的。 在我国，配偶在家庭生活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是家庭共同财富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他们要共同承担赡养老人、扶育子女的义务。配

偶之间共同生活中互相所尽扶助义务，事实上远远超过其他



第一顺序继承人。虽然，《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

承人，分配遗产可以多分。”该款的规定体现了权利和义务

相一致的原则，但由于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对配偶继承

权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 鉴于《继承法》存有对配偶继承

权保护不利之处，笔者认为，《继承法》应借鉴国外继承立

法，做如下修正完善。 （一）立法上明确规定配偶应继承份

额高于其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继

承立法均规定配偶的继承份额高于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如

美国的继承法规定配偶的应继承份额不少于全部遗产的1/2。

又如日本《民法》第九百条规定“1）子女及配偶为继承人时

，子女的应继份为2/3，直系亲属的应继份为1/3；⋯⋯”（王

书江、殷建平主编《日本民刑法规》P123-124，中国档案出

版社，1998年5月第1版），再如南斯拉夫继承法规定配偶与

子女共同继承时，份额相等（死者父母系第二顺序继承人）

。鉴于我国农村人口占80%以上，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在体现保护配偶继承权的同时，也应同时兼顾被继承人生前

扶养的人之权益。以我国目前社会之状，配偶应得遗产份额

应不少于全部遗产的1/3为宜。 （二）立法上明确规定配偶的

先取权。 所谓配偶先取权是指配偶除应得继承份额外，还有

权先行取得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必需物品。如英国《遗产管

理条例》（1925）规定：“当死者遗有子女时，配偶享有下

列权利：1、可取得全部人生动产，即家庭日常用品或个人用

品如衣物、家俱、珠宝等；2、可取得法定赠物25000英镑。

”《外国民法资料选编》P592，法律出版社，1982年6月第1

版）。再如，上面已述，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无遗嘱遗产



条例》也规定配偶可从遗产中先取50万港币。鉴于我国目前

的神经经济状况，继承法修正时，不宜规定配偶先取遗产的

数额，但至少应规定配偶对诸如衣物、家俱、首饰等具体家

庭日常用品或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享有先取权。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